
臺南市立白河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本土語言教育暨母語日實施計劃    

壹、 依據： 

一、 臺南市 112學年度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二、 臺南市 112學年度建置臺灣母語日相關網站暨競賽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增進全校師生皆能流利說臺灣母語的能力。 

   二、增進學生瞭解學區鄉土文化之內涵，培養熱愛鄉土之情操。 

   三、充分瞭解鄉土語言文化的內涵。 

   四、辦理教師研習，透過專業老師之分享教學經驗，增進教師將本土語言核心理  

        念融入教學，指導學生參與相關比賽與創作。 

參、實施對象：白河國中全體師生。 

肆、實施原則： 

一、本校本土語言以閩南語為主，將閩南語列入七八年級的正式課程。 

二、極少數學生母語為越南語，此類學生則是採取學生選修方式，配合校 

    內社團及師資的時間。 

伍、實施重點： 

  一、辦理校內閩南語朗讀競賽。 

  二、由國文老師、共聘本土語言老師、視藝與表藝老師協助指導學生參加全市「魔 

      法語花一頁書」、「小小解說員」與「本土語文讀者劇場」等本土語言競賽。 

  三、鼓勵教師於日常生活及課堂多使用母語。 

陸、 預期成效： 

一、透過臺灣母語教學能正確利用母語來進行溝通。 

二、透過閩南語語文競賽，提昇學生學習動機。 

三、透過臺灣母語教學，使學生熟悉鄉土語言的特色。 

四、透過臺灣母語社團的實施，讓師生能認識鄉土文化的內涵。 

五、培養閩南語語文競賽人才。 



六、透過臺灣母語的實施，讓師生認識、尊重、包容其他族群的文化。 

柒、本要點經校長及課發會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